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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认真审阅了本行 2020 年 1-9 月

的财务报表，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行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已经认真审阅了本

行 2020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并保证该等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③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本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行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7-9 月及 1-9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46,941,032 501,231,864

总负债 505,152,450 462,618,195

股东权益合计 41,788,582 38,613,669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 7-9月 2019年 7-9月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3,348,411 3,253,280 9,886,634 8,768,520

营业利润 1,726,803 1,718,027 5,046,769 4,915,925

利润总额 1,722,439 1,718,527 5,030,919 4,912,210

净利润 1,386,002 1,321,783 4,006,170 3,810,70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348,036 1,300,553 3,893,656 3,722,4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

股东的净利润

1,313,958 1,297,945 3,864,695 3,699,720

经营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784,496 (5,053,240) 24,510,753 (716,300)

本行 2020 年 7-9 月及 2020 年 1-9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 7-9月 2019年 7-9月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 27,293 1,722 31,052 18,1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和奖励 35,448 789 36,232 26,270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4,358) 966 (15,718) (3,869)

小计 58,383 3,477 51,566 40,561

减：所得税影响数 (14,596) (869) (12,892) (10,140)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

(9,709) - (9,713) (7,699)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34,078 2,608 28,961 22,722

上述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④2020 年 1-9 月经营业绩情况分析

本行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98.87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87.69 亿

元，同比增长 12.75%；净利润为 40.06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38.11 亿元，同

比增长 5.1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为 38.94 亿元， 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37.22 亿元，同比增长 4.6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为 38.65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37.00 亿元，同比增长 4.46%。本行经营业绩

较去年同期稳步提升。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行吸收存款为 3,112.33 亿元，较 2019 年末

增长 301.84 亿元， 增长 10.74%；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为 2,577.03 亿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190.77 亿元，增长 7.99%。 以上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已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阅。

（2）2020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本行实际经营情况，本行预计 2020 年度的合并营业

收入约为 126.09 亿元至 139.17 亿元，同比增长幅度约为 5.53%至 16.48%；归

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43.37 亿元至 46.09 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约为

3.08%至 9.5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43.23 亿

元至 45.81 亿元，同比增长幅度约为 3.01%至 9.16%。

上述 2020 年度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为本行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

计机构审计或审阅，预计数不代表本行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润，亦不构成本

行盈利预测，本行提请投资者关注。

综上， 本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期间， 经营模

式、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客户群体、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对同行业

不存在异常。

保荐机构认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期间，发行

人经营模式、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客户群体、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也

未发生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

断的重大事项。

（五）股利分配政策、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及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1、上市前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股利分配方案由本行董事会制订，并须经

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制订股利分配方案，须经本行 2/3 以上董事表

决同意；股利分配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本行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本行董事会将充分考虑全体股东的利益，并根据本行的经营业绩、现金流

量、财务状况、资本充足率、业务开展状况和发展前景、本行进行股利分配的法

律和法规限制以及董事会认为相关的其他重要因素， 决定是否分配股利及分

配的方式和具体数额。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本行所有股东对股利分

配享有同等权利，分配股利形式包括现金和股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行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

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利润的 10%作为法定公积金；

（三）提取一般准备金；

（四）支付优先股股东股息；

（五）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

（六）分配股利。

本行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 50%以上时， 可以不再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

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及支付优先股股东股息后，

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本行弥补亏损、提取

法定公积金和提取一般准备、 支付优先股股东股息和提取任意公积金后所余

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种类和比例分配。

本行资本充足率未满足有关监管机构要求的，不得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在确

保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本行有可分配利润的，可以进行利润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本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优先股股息支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行股票上市地及优先

股发行地或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及本章程规定执行。

2、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2017 年 5 月 26 日，本行 201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按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2.91 元，共计派

送现金股利 909,972,948 元（含税）。

2018 年 5 月 25 日，本行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按每 10 股派送普通股现金股利 1.18 元，

共计派送现金股利 368,992,467 元（含税）。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召开

的董事会的决议，本行向全体优先股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美元 45,000 千元（含

税），折合人民币 310,161 千元。

2019 年 5 月 24 日， 本行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按每 10 股派送普通股现金股利 1.54

元，共计派送 481,566 千元（含税）。 根据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董事会

的决议，本行向全体优先股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美元 45,000 千元（含税），折

合人民币 310,592 千元。

2020 年 5 月 24 日， 本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按每 10 股派送普通股现金股利 2.36 元，共

计派送 737,985 千元（含税）。

3、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2016 年 6 月 17 日，本行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除进行年度利润分配之外，为兼顾新老股

东的利益， 在本次发行前本行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行本次发行完成后的

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4、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 2019 年 12 月 9 日本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A 股上市后适用并生效的〈重

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本行执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投资回报和有利于本行长远发展的利润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上市后本行利润

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本行将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行的股利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本行的可持续发展。在兼顾持续盈利、符合监管要求及

本行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本行将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2）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①利润分配的形式

本行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两者相

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

分配。 本行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

②本行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本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机构要求的最低标准的， 该年度一般不得向股

东分配现金股利。在确保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本行每一年度实

现的营利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和支付优先股股东股息

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可以进行现金分红。本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应

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每年具体现金分红比例由本行根据当时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和本行经营情况拟定，由本行股

东大会审议决定。

③本行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若本行营业收入增长快速， 并且董事会认为本行股票价格与本行股本规

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前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④本行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i）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ii）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iii）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公司发展阶段不易

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3）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①本行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

时间、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

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

交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本行应当通过多种

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要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本行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的情况和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②如本行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未做出现金分红方案， 或本行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董事会应就不进行现金分红

的具体原因、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

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本行指定媒体上予以披

露，本行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4）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原因说明

本行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该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该报告期内盈利但本

行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并详细

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本行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

发表独立意见。

（5）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本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本

行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本行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本行可对

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本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董事会应做专题论述，详

细论述调整理由， 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本行应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政策变更事项时，应充分考

虑中小股东的意见。

（6）本行股东若存在违规占用本行资金情形的，本行应当扣减该股东所

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现金。

（7）本行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并

按监管规定进行详细说明。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

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总量及其依据

本行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

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本行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及授权有关事项有效期〉 的议案》。 本行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该决议自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本行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周年

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及授权有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该决议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有效。本行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关事项

有效期〉的议案》，该决议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根据上述方案， 本行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781,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每股面值 1 元。 具体发行规模将由董事会按照本行股东大会的授

权，根据本行资本需求情况、市场情况予以决定，并经中国证监会等有权监管

机关核准。

2016 年 9 月 27 日，本行已取得重庆银监局《关于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批复》（渝银监复[2016]124 号），原则上同意本

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规模不超过 7.81 亿股，且所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

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

资本。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补充发行人核心一级资本，不涉及生产项目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等方面的要求。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募

集资金的安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本行实际情况，制定了《重

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在本行上市

后正式实施。

四、本次 A 股发行对本行的影响

（一）对经营管理的影响

通过本次发行，本行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虽短时间内可能对本行净

资产收益率产生一定程度的摊薄，但随着募集资金逐步产生收益，将对本行

提高盈利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 此外，A 股上市平台的建立为本行以后在中

国资本市场上进行再融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本行经营管理将具有更

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对于本行业务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进一步提

高，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三）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资本充足率的提高、A 股上市平台的搭建将有助于推

动本行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提升本行的盈利能力。

综上，本次公开发行 A 股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

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行长

期战略发展方向。 同时，本次公开发行 A 股能够提高本行经营管理能力，提

升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抗风险能力与盈利能力，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利益，是

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与本行业务有关的风险

1、信用风险

（1）与贷款业务相关风险

①与贷款组合质量相关的风险

②与贷款集中度相关的风险

③与贷款减值准备相关的风险

④与贷款担保方式相关的风险

⑤与小微企业贷款相关的风险

⑥与零售贷款相关的风险

⑦与特殊行业相关的风险

（2）与投资业务相关的风险

（3）与表外信用承诺相关的风险

（4）与理财业务相关的风险

2、市场风险

（1）利率风险

（2）汇率风险

3、流动性风险

4、操作风险

5、其他与本行业务有关的风险

（1）跨区域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2）信息科技风险

（3）声誉风险

（4）部分自有或承租物业存在权属瑕疵的风险

（5）洗钱及其他非法或不正当活动的风险

（6）法律与合规风险

（二）与我国银行业有关的风险

1、我国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

2、竞争风险

3、政策风险

①监管政策变化的风险

②货币政策风险

4、信用风险管理系统局限性的风险

5、传统银行业受互联网金融冲击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

1、会计与税收政策变动的风险

2、股利支付受到法律限制的风险

3、A 股和 H 股同时上市的风险

4、优先股股东表决导致的决策风险

5、优先股强制转股后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被稀释的风险

二 其他重要事项

本行的重大合同是指正在执行的金额较大以及对本行业务经营、未来发

展或财务状况有较大影响的合同。

（一）重大合同及债权债务

1、重大贷款协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行正在履行的单笔贷款余额前十大的贷款

合同见下表：

单位：千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余额 贷款期限

1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2019.6.25-2022.6.24

2 秀山华兴实业有限公司 950,000 940,000 2020.3.27-2028.3.27

3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土地整治储备中心 800,000 714,309 2015.10.22-2020.10.22

4 都江堰新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 639,977 2018.6.25-2028.6.24

5 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585,000 2016.12.28-2021.12.27

6 重庆兆隆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 556,676 2018.9.14-2028.9.13

7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600,000 552,999 2016.7.29-2020.7.28

8 重庆恒宜众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550,000 2019.3.15-2024.3.15

9 毕节新冶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45,600 545,600 2018.3.28-2030.3.28

10 重庆开州湖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525,000 2016.12.26-2024.12.26

2、本行发行的债券和同业存单

（1）发行的债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行已发行未到期债券 165 亿元，具体如下：

①经本行 2014 年 5 月 16 日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

2015 年 9 月 21 日重庆银监局 《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

债券的批复》（渝银监复[2015]107 号）及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

行 《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 [2015] 第 316

号）核准，本行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15 亿元二级资

本债券，全部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间票面

年利率为 4.40%。 本行有权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行使以面值赎回债券的赎

回权。

②经本行 2016 年 6 月 17 日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

2016 年 11 月 30 日重庆银监局《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

债券的批复》（渝银监复[2016]162 号）及 2017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7]第 22 号）核

准， 本行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60 亿元二级资本债

券，全部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间票面年利

率为 4.80%。 本行有权在 2022 年 3 月 21 日行使以面值赎回债券的赎回权。

③经本行 2016 年 6 月 17 日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银监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重庆

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批复》（渝银监复[2017]156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8]第 41 号）核准，本

行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30 亿元金融债券， 募集资金

用于创新创业类企业（项目），全部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存续期间内

票面利率为 4.50%。

④经本行 2016 年 6 月 17 日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 2018 年 3 月

16 日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银监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重庆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

的批复》（渝银监复[2017]157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8]第 155 号）核准，本行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和 11 月 21 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各 30 亿元的绿色金融债券，

两期债券均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存续期间内票面利率分别为 4.05%

和 3.88%。

（2）发行的同业存单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行已发行尚未到期同业存单共 123 期，面值

合计 919.30 亿元。

3、其他重大合同

（1）增资入股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签署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协议》。 本行以 1 元 / 股，出资 133,076,175 元认购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33,076,175 股股份。 本次增资后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由 1,300,000,000 元变更为 2,210,293,653 元， 本行持股比例为

15.308%。

本行于 2018 年 6 月 8 日签署《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

议》。 本行以 1.12 元 / 股，出资 316,795,819 元认购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282,853,410 股股份。 本次增资后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由 2,210,293,653 元变更为 4,000,000,000 元， 本行持股比例为

15.530%。

（二）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1、本行作为原告或作为申请人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本行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涉及金额超过 1,

000 万元的尚未了结的诉讼及仲裁案件共 88 宗，涉案金额共计 353,861.21

万元。

（1）涉及贷款已对外转让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本行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中，有 20 宗案件涉及的贷

款已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对外转让，本行不承担不能收回贷款的风险，

因此不存在五级分类和减值准备计提的情况。

由于未办理诉讼主体变更手续， 该等案件仍统计为本行的重大诉讼、仲

裁案件，该等案件的基本情况、进展和执行情况如下表列示：

序号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目前进展

1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省福元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四川多多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张礼国、黄进之、罗忠友

3,0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2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清镇红枫湖兴隆渡假村有限公司、重庆西鸣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雄飞商贸有限公司、蒋德才、蒋艾霖、周礼素、杜鹏

4,922.97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3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中盟磷业有限公司、安徽新中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广西鹿寨中远化工有限公

司、韦盛、孙静怡、无锡市中远化工有限公司、无锡市中远农业物资有限公司

4,490.02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4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铜仁天翼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铜仁市三和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南长城企业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田昌国、杨鸿、田雨浓

1,895.67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二审判决已

生效

5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黔东南州西江月文化信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张秀鸿 1,1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6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黔东南州州建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鑫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龙云

梅、李晓卫、何晖、廖鑫、谌贵珍

1,0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二审中

7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省毕节乌蒙山医药有限公司、贵州广明阳光置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乌蒙山制药

有限公司、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内江广仁药业有限公司、卢文广、曾菊香、徐世

波、曹周容、黄义文、林良君

4,5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一审审理中

8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华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黄益龙、张仁群、黄益铫、施秋琴、修文冠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3,893.8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二审中

9 重庆银行城东支行 贵州美富力能源有限公司、贵阳金格食品有限公司、邓方吉、丁影、廖秋 1,277.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10

重庆银行贵阳城东

支行

遵义市博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东昇集团东昇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周亚

文、周博文、李照美、邓涛、唐征东、杨巍巍

2,75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11 重庆银行武侯支行 成都千川翔机电有限公司、路琳、李大 1,0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正在强制执

行

12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宜宾蓝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宜宾鼎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怡安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郭昌平

1,547.82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一审已判决

13

重庆银行龙头寺支

行

重庆市万盛区恒辉煤焦有限公司、重庆嘉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杨炜、张永昌、陈英、

陈金川、黄获、重庆博鸿顺投资有限公司、夏姝

1,0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执行中

14

重庆银行大礼堂支

行

重庆市长安微车配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中微汽博实业有限公司、重庆泰盈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重庆远翅塑料有限公司、重庆铃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龚家勇、龚红伟、

龚家洪

5,0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执行中

15

重庆银行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重庆绅帝富达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富达置地有限公司、重庆陈家坪机电

市场有限公司、孙国斌、刘晓东、杨智勇、蔡文英、李琦

3,149.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执行已受理

16

重庆银行朝天门支

行

重庆锦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胡承烈、李飞、胡耀宇、重庆弘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邯、陈德会、张涛、重庆锦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0.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执行已受理

17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3,971.96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已立案

18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5,958.83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已立案

19

重庆银行成都崇州

支行

四川金盆地（集团）有限公司、余刚、陶术华、余陶丽 5,498.94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执行已受理

20

重庆银行成都崇州

支行

四川省崇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余刚、四川金盆地（集团）有限公司 4,964.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执行已受理

（2）涉及贷款未对外转让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除上述案件外，本行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共 68 宗。

该等案件的基本情况、进展和执行情况，以及涉及贷款的五级分类、减值准备

计提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目前进展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五

级分类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账面

本金余额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减

值准备

1 重庆银行

喜地山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喜地山国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张豫喜、韩德伶

14,874.56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不适用 2 14,874.56 7,437.28

2

重庆银行贵阳城东

支行

贵州世纪中天（遵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刘建国、杨强、姚国和

6,534.99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中 可疑 6,408.99 4,806.74

3 重庆银行酉阳支行

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十方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八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谢文革、谢

明豪、古顺、高晓蓉

7,672.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判决未生效 可疑 7,672.00 5,754.00

4 重庆银行城口支行

重庆市崇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崇扬城

口大酒店、杨波、杨红勇、肖斌、胡建英、谢守美、廖

红玲

7,460.75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可疑 7,460.75 2,432.76

5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省阆中宏源棉麻有限公司、 阆中市鸿鑫置业

有限公司、王永、陶雪莲

1,8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可疑 1,800.00 542.50

6 重庆银行武侯支行

四川省万圳贸易有限公司、 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陈洪毅

4,991.1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7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西安泰富西玛电机有限公司、 北京融昌航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哈尔滨泰富电气有限公司、杨天夫

1,999.7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8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炳泰矿业

有限公司、刘炳强、李海兰

3,199.96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已核销 - -

9

重庆银行贵阳城东

支行

贵州马幺坡矿业有限公司、 贵州毅烨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罗先华、梁素珍、李登贵、肖国刚

6,948.67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6,947.07 6,947.07

10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元和天成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饶德聪、 邱书

林、饶德奎、郎洪友

10,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11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巨森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宋华、汤邦智、侯军

华、宋莉、刘际禄、王绍丽

1,566.9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二审对方撤诉（原

判决已生效）

已核销 - -

12

重庆银行贵阳观山

湖支行

贵州齐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程立 3,499.98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判决已生效 已核销 - -

13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丹寨县俊建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丹寨县国有资产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丹寨县俊建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丹寨县俊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潘林、

潘广俊、潘广健

2,8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已核销 - -

14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朝伟商贸有限公司、 凤冈县绿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郑培朝、黄益艺

1,182.8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已调解 已核销 - -

15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城东支行

黔西南州友林工贸有限公司、 黔西南州友林工贸

有限公司兴义市威舍地方煤焦货场、 张洁、 李淑

尧、张毅、刘燚芷

2,590.66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16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瓮安县袁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弘达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黎忠祥、李阳俊、李文林、贵州省瓮安

县兴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4,998.93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17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南充坤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李炫坤、李婷 2,499.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18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省金泰丰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新安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周洁、韩露

1,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19

重庆银行文化宫支

行

重庆飞中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巨龙储运有限

公司、重庆华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杨华、卢兵、徐

德昭、付征宇、付征国

2,493.24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已判决 已核销 - -

20

重庆银行解放碑支

行

重庆市山拔尔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韩健、 周富

明、范忠荣

2,5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已核销 - -

21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 贵阳众

诚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东德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双

轮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行营业部、第三人：贵州宏博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与贵州盛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0 不当得利

一审审理完结，上

诉中

不适用 3 - -

22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大荔裕达棉业有限公司、陕西金盾纺织有限公司、

辛军成

1,5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23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开阳溪麓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泰鸿

农业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李朝东、李朝煜

1,8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24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德江亿源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省全

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贵州中兴华盛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谭立彬、孙小梅

1,5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25

重庆银行六盘水支

行

六盘水瑞都建材有限公司、 六盘水瑞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赵庆福、何登华

4,49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26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金堂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唐小刚、王可为 3,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已核销 - -

27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中油天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中油天能科技

有限公司、曹学辉、绵阳富乐天能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

3,277.55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二审判决已生效 不适用 4 - -

28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眉山市恒辉粮油有限公司、刘瑜、周晓平、四川眉

山圆牌食品有限公司

4,6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中 损失 4,600.00 2,506.08

29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青神真诚油脂有限公司、刘瑜、周晓平、四川

眉山圆牌食品有限公司

2,4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2,400.00 1,519.92

30

重庆银行成都金沙

支行

四川龙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嘉铭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李岷江、李传艺、苟立发、石达强、屈少

杰、蒋雪梅

7,062.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损失 6,724.90 1,700.58

31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中恒信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

销有限公司、 吉粮集团公主岭金玉收储有限责任

公司

6,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已核销 - -

32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北良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销

有限公司、 吉粮集团公主岭金玉收储有限责任公

司、刘振坤、刘野钊

5,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已核销 - -

33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恒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杨琦 5,466.82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已核销 - -

34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三洲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5,466.82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二审审理中 不适用 4 - -

35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广元市鑫辉实业有限公司、广元市鑫钢矿业有限公

司、张小强、刘玲

2,266.6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已核销 - -

36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广元市鑫辉实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天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266.6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强制执行中 不适用 4 - -

37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宣汉县鑫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元印 1,477.93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已核销 - -

38

重庆银行总部城支

行

重庆家博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奥韵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金博德建材有限公司、重庆鑫奥陶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奥泉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金韵达贸易有限公

司、孙成均、孙成惠、岳帅兵、宋利、叶青

1,224.8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已核销 - -

39

重庆银行成都科华

支行

成都益思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尚高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四川成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国新、

周小容

4,794.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40

重庆银行解放碑支

行

重庆鸿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杜娅丽、刘银春 1,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可疑 1,000.00 350.00

41 文化宫支行

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惠通

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渝路混凝土有限公

司、西藏渝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涛、魏璐、郭嘉

银、重庆市璧山区交通局、重庆空港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重庆市璧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146.23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中 可疑 1,146.23 495.00

42 重庆银行贵阳分行

贵州盛鑫矿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盛鑫矿业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水城县阿戛乡岩脚田煤矿、 张家

军、何劲

10,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再审已判决 已核销 - -

43 重庆银行两江分行

重庆五矿能源有限公司、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重庆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广东华峰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9,027.55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损失 9,190.02 6,874.23

44 重庆银行两江分行

重庆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华阳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华阳中远（天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020.94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审理中 损失 0.12 0.09

45

重庆银行松树桥支

行

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城投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建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次级 1,500.00 675.00

46

重庆银行松树桥支

行

重庆市达固物资有限公司、中城投集团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2,5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可疑 2,500.00 1,875.00

47 重庆银行营业部

重庆渝湖燃料有限公司、华夏川商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重庆新渝石油化学制品有限公司、重庆鑫翰石

油化工仓储有限公司、重庆渝润石油化工仓储有限

公司、杨大伟、杨雄、陈逸、黄春宇、重庆中商华夏渝

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526.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中 可疑 1,526.00 1,526.00

48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润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攀枝花市营欣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市熹圣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王艺熹、夏安林

4,6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49

重庆银行九龙广场

支行

重庆泰亨商贸有限公司、李洪、李静、重庆市泰亨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泰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翼龙棠实业有限公司

4,198.18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已判决 可疑 4,198.18 1,469.36

50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陕西新里程科工贸有限公司、陕西金控泰捷融资担

保公司、丝路金控融资担保公司、陕西磐石金融控

股集团股份公司、王金龙、张文伟、榆林市安顺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损失 1,797.79 1,348.34

51

重庆银行小龙坎支

行

重庆华日电装品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杨晓渝、唐甲兵

1,019.41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判决未生效 已核销 - -

52 重庆银行綦江支行

重庆星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钢钦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重庆枫月商贸有限公司、黎永梅、冯钢、冯

成、余小琴、尤正国

1,3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正在强制执行 已核销 - -

53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西安君谦商贸有限公司、陕西金控泰捷融资担保公

司、丝路金控融资担保公司、陕西磐石金融控股集

团公司、张文伟

1,9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1,849.73 1,849.73

54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陕西华丽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陕西金控泰捷融资

担保公司、丝路金控融资担保公司、陕西磐石金融

控股集团公司、拓昊叡

1,9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1,850.08 1,850.08

55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陕西磐隆电器工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磐隆电

器工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榆林市金泰隆和商贸有

限公司、贺治平、景文清、郭利霞

2,454.93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可疑 2,454.44 1,104.50

56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华泽镍钴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安美居装饰建材连锁

有限公司、成都华泽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应虎、王涛、王辉

4,998.92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已核销 - -

57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翔鸿商贸有限公司、冯乐麟 1,993.79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已核销 - -

58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晨龙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新津晨龙纸业有

限公司、四川晨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毛灵

2,960.1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中 次级 2,776.52 1,249.44

59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威玻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威玻股份有限公司、

内江华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华天玻璃纤维有

限公司、四川华威玻纤有限公司、威远华威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2,95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2,950.00 2,212.50

60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明奥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富邦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曹宪辉、彭元福、何立、彭志成

4,339.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次级 4,339.00 1,518.65

61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市先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国陆、黄国

忠、舒思群、华蓥市荣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天羿商贸有限公司

5,6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可疑 5,600.00 4,282.88

62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市玮宸商贸有限公司、黄国陆、黄国忠、舒思

群、华蓥市荣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天羿商贸有限公司

5,77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可疑 5,770.00 2,634.01

63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钢发洪顺贸易有限公司、廖文、黄国忠、舒思

群、华蓥市荣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市南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天羿商贸有限公

司

3,18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可疑 3,180.00 1,113.00

64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润元商贸有限公司、黄国忠、舒思群、王莎、冯

胜贇、成都南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蓥市荣耀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4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次级 4,400.00 3,365.12

65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皇经农副产品有限公司、黄国忠、舒思群、黄石

高、广安诚泰汽车产业有限公司、华蓥市荣耀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499.73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5,499.73 4,349.19

66 重庆银行 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中 不适用 5 - -

67 重庆银行

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投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金财金鑫投资有限公司、贵州中钰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7,45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中 不适用 2 18,537.54 6,488.14

68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杨凌秦宝牛业有限公

司、灵台县现代肉牛产业（园）有限公司、延安 .黄

龙优质肉牛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正源科

2,500.00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执行已受理 损失 2,500.00 2,311.00

注 1：上述诉讼中涉及的五级分类为“已核销” 的贷款在核销前已全额

计提减值准备；

注 2：该笔诉讼对应的债权在本行财务报表中核算为债权投资，本行对

该类债权比照自营贷款管理，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

注 3： 该笔诉讼为本行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等纠

纷，该笔诉讼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已结清，未产生垫款，因此不涉及贷款五级

分类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注 4：该 3 笔诉讼系本行实现担保物权之需要，不涉及贷款五级分类及

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注 5：该笔诉讼对应的债权在本行财务报表中核算为拆出资金，不涉及

五级分类，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本行作为被告的涉及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尚未了结的诉讼或仲裁案件共 3 宗，涉案金额共计 3.05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表列示：

序号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目前进展

1

四川省鸿福煤业有限

公司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重庆银行 1,621.22 保全损害责任纠纷 一审审理中

2

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管理人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 2,895.37 保证合同纠纷 一审审理中

3

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

公司

聂勇、李恩泽、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华创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26,024.59 侵权责任纠纷 一审审理中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案

件主要为商业银行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发行人作

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案件主要涉及 1 起侵权责任纠纷，所涉标的金额占发行

人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较小，该等未决诉讼、仲裁案件不会

对发行人的正常经营和本次发行构成重大影响。

3、本行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涉及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4、本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除正常的业务外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军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6 号

电话号码：023-63799024

传真号码：023-63799024

联系人：彭彦曦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保荐代表人：陈昕、卫进扬

项目协办人：

项目经办人：王晓、马建红、黄忍冬、杨琪琛、汪洋、徐先一、高扬

电话号码：0755-82943666

传真号码：0755-82943121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项目经办人：吕晓峰、张钟伟、宋双喜、严延、隋玉瑶、贾志华、张松、邓必

银、董炜源、何亮君

电话号码：010-85130641

传真号码：010-65608451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齐轩霆

住所：上海市石门一路 288 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 24 楼

电话号码：021-22081166

传真号码：021-52985599

经办律师：蒋雪雁、丁继栋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李丹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电话号码：021-23238888

传真号码：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章、薛於

（六）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李丹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电话号码：021-23238888

传真号码：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马颖旎、童咏静、叶骏、薛於

（七）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电话号码：021-58708888

传真号码：021-58754185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电话号码：021-68808888

传真号码：021-68804868

（九）收款银行

银行名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开户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819589051810001

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另有披露外，上述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

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项目经办人员与本行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

或其他权益关系。

二、有关本次发行的重要时间安排

初步询价日期： 2020年 12月 25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 12月 30日

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期： 2020年 12月 31日

网上、网下发行缴款日期： 2021年 1月 5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除招股意向书摘要所披露的资料外， 发行人将下列文件作为备查文件，

供投资者查阅。 有关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发行保荐书；

2、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3、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4、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5、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6、发行人公司章程；

7、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和查阅时间

投资者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可直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也可

到本行、保荐机构和联席主承销商住所查阅。 查阅时间为除法定节假日以外

的每日 9:00-11:00，14:00-17:00。

三、信息披露网址

www.sse.com.cn

www.cqcbank.com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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